长期居住证明存根

兹证明廉租住房配租申请人        与          （承租人或产权人）系        关系，在                   （地址全称），

□长期独自居住。
□与              （□父母□子女□兄弟姐妹）长期共同居住。
特此证明。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街道办事处/乡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骑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缝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章

编号：          

长期居住证明  

区(县)房管局:

兹证明廉租住房配租申请人        与          （承租人或产权人）系        关系，在                   （地址全称），

□长期独自居住。
□与              （□父母□子女□兄弟姐妹）长期共同居住。
特此证明。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街道办事处/乡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注：在相应方框处挑钩。
